中共重庆市万州区柱山乡委员会

重庆市万州区柱山乡人民政府

关于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现将柱山乡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把牢根本点，加强法治建设“责任链”

一是强化法治思维，夯实法治建设根基。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计划，坚持领导干部述法重点内容，开展重点对象学法用法示范引领行动。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坚持集中学法，把宪法学习摆在突出位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今年以来，全乡党委“第一议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干部法律法规应知应会学习及各项法律法规学习12次。通过强化党员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想、法治意识、法治方式的能力，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增效做好各项工作，自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律践行者。二是强化组织领导，大力推进法治建设。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党政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建设纳入党委重要议事范围，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和研究部署法治建设工作。调整充实柱山乡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细化工作职责，明确分工，同时结合柱山乡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年度法治建设工作计划，常态化、制度化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二）聚焦着眼点，行好法治保障“护航船”

一是完善法律顾问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重大行政决策、重大合同签订、重大行政执法以及制度建设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日常工作事务法律保障。二是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坚持集体研究、民主决策、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及建议，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决策事项，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机构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促进了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避免了行政决策失误。三是持续深化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建立以党委书记、乡长为召集人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定期研究分析本辖区信访形势，协调处理、督查督办主要信访问题，坚持预警防范在前、领导指挥在前、问题解决在前的原则，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推动乡内信访法治化建设，强化和完善信访、综治、司法“三融合”工作体系建设，建立对重点信访人员教育、稳控的管控平台和长效工作机制。

（三）瞄准落脚点，拧紧法治惠民“稳定器”
一是行政执法严格公正文明。保障规范执法程序，坚持严格、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按有法依法、无法依政策、无政策按惯例、无惯例请示领导的行政效率规则，严谨地开展各项依法行政工作。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大力推进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全面实现执法人员执证上岗，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予执法资格。加强日常管理和道德教育，举办执法人员法治培训班，明确职责权限、权力义务，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二是行政权力监督科学有效。健全制约和监督体系，强化对政府内部权力制约的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对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政务公开信息化、集中化水平。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坚决纠治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三是社会矛盾纠纷依法有效化解。积极构建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大力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切实发挥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在调处矛盾和纠纷的重要作用。同时，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信访法治化相关要求，强化属地责任，畅通信访渠道，健全网上信访机制，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今年以来，共处理群众来信来访83件，化解率100%，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18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432件，“民呼我为”平台群众反映事项55件，办结率100%，群众满意度达95%，营造了柱山稳定和谐的局面。

二、2024年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一是党政主要负责人积极带头学习宪法，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把党的领导贯穿依法履职全过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党政主要负责人坚持把法治思维作为执政履职的主导思维，将法治思想融入我乡经济发展中，强化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制定并落实我乡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推动法治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及时研究解决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三是党政主要负责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责任制，推动政府履行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职责。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首要内容，把履行推进法治建设职责情况列入党政主要负责人工作报告和其他班子成员年终述职内容，并按要求向上级有关部门报送年度述职报告。四是党委主要负责人充分发挥党委在推进本地区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听取有关工作汇报9次，支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

三、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法治观念不够深入人心，缺乏主动性学习

　　一是对法治政府建设相关会议精神以及法律法规学习缺少主动性，自学较少，学习不够深入，理解不够透彻。二是部分领导干部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决策上习惯以政府为中心。法治思维尚未深入人心，一些行政决策和执法行为仍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受阻。

（二）公众参与度不高，法治宣传教育有待加强

　　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了解不够深入，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意愿不强。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使得法治政府建设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日常法治宣传活动方式单一，教育作用小，群众认为依法办事程序繁琐，未切实感受到法治的力量。
（三）综合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和规范化建设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是执法人员能力水平不够。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领域多、业务范围广，部分领域专业性强，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能力不够，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还达不到要求。二是规范化建设不足。通过一体化行政执法平台办案是公平公正执法的重要形式，平台的使用率及效率偏低，执法过程中的记录、归档、监督等环节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影响执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四、2025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是继续深化法治政府建设。要深刻认识到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确保各项法治工作得到有效推进。二是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持续深入贯彻实施“八五”普法规划，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加强规范性文件制定及合法性审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等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确保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合法性。要加强行政决策的风险评估，对潜在风险大、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决策事项，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三是持续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其法律素养和执法能力。同时，要加强执法队伍的纪律建设，确保执法人员能够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文明执法。完善执法程序，制定明确的执法标准和程序，确保执法行为的规范性和一致性。要加强执法过程中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执法权力的滥用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四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养，通过举办培训班、讲座等形式，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其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


